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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觀營字第11504439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廢止臺南市虎頭埤風景區管理所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(45797_0443
951A00_ATTCH1.pdf)

「臺南市虎頭埤風景區管理所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

用辦法」業經本府法制處於115年3月17日以府法制字第
1150359063A號令廢止發布，請備查。

依預算法第9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1條規定辦理。
檢附旨揭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廢止發布令、廢止總說明

及廢止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(風景區營運科)
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化區中興路42巷36號
承辦人：楊茗媛
電話：06-5901325
傳真：06-5903897
電子信箱：hut003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6/03/27
14:29:30

第1頁，共1頁

法規委員會 115/03/27

1150001880

法規備查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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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田才

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法制字第1150359063A號

附件：

廢止 「 臺南市虎頭埤風景區管理所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

法」

訂
市＊黃偉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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